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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樱镇涌健渭一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

马 骤 聪 程 正 康

环境保护法规和其他法规一样
,

具有国家强制性
。 因此

,

为了保证其实施
,

`

实现保护环境

的目的
,

各国都规定要对危害环境的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

制度
,

是环境保护法的重要内容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
,

是指在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时对违法者所产华的恭律

规定的后果
。

.

实施危害环境的违法行为
,

是产生这种法律责任的根据
。

而这种违法行为的主

体
,

既可以是企业事业单位
、

机关
、

团体等组织
,

也可以是公民个人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制度
,

是由环境保护法律规范
、

民事法律规范
、

刑事法律规

范
、

行政法律规范等有关法律规范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法律制度
,

它是一个国家的法律责任制

度体系的组成部分
。

呢愧一渭彼臂一做ù书ù承确麟峨韶锡份蔗冷攫健礴
断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资任的种类及追究贵任的程序

环境保护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极为广泛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多种多样
,

其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和性质也各不相同
。
因此

,

对于不同的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
,

需要规定不同的法

律责任占每个国家又有每个国家的特点
,

所以
,

各国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

1 9 7 3 年的 《罗马尼亚环境保护法》 和苏联的有关法律
,

规定了纪律
、

物质
、

民事
、

行政和刑

事五种责任
。 19 6 7年的保加利亚《自然保护法》 、 19 7 6 年的匈牙利《人类环境保护法》和美国的

环境保护法律
, 则规定了行政

、

民事和刑事三种责任
。

西德把危害环境的行为分为
“

违反法规

行为
”
和

“

刑事犯罪行为
”
两种

,

对前者追究行政责任 (罚款 )
,

对后者追究刑事责任 (监禁或处以

罚金 )
。
日本和南朝鲜等国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行为主要规定了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

一
、

民事责任
。

首先是指损害赔偿
。

即在因污染和破坏环境而对他人的人身
、

财产或对

国家
、

集体的公共财产造成损害时
,

造成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对受害者赔偿损失
。

其次
,

.

民事

责任还指环境的污染和损害者应负责清除他所造成的污染和损害
,

或者负担清除污染和担害

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
如匈牙利的《人类环境保护法》第 43 条规定

,

凡是由子其活动或疏忽而对

人类环境造成污染或危害的人
,

有义务控制或清除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损害
。
美国

、
日本等

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
这是

“

污染者负担费用
” 原则的一部分内容

,

是对传统的民事责任的补充
。

民事责任是所有国家都普遍采用的制裁措施
。

二
、

纪律责任
。

即纪律处分或行政处分
。

它是根据法律或国家机关
、

企业事业单位的规

章制度
,

由国家机关
、

企」四事业单位的领导机关
,

按照隶属关系
,

给予犯有轻微违法失职行为或

违反规章制度行为 (即违反纪律行为 )的人员的一种制裁
。

罗马尼亚
、

苏联等国规定
,

对于轻微

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行为
,

适用纪律处分
。

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公务人员也

规定有纪律处分
。

如 日本的《公务员处罚法 》规定对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应给予降级
、

告诫
、
免

l

职等处分
。

这也适用于环境保护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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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行政责任
。

也叫行政处罚
。

它是根据法律规定
,

由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犯有

轻微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人的一种制裁
。

.

它的特点是必须根据法律规定
,

由法律授权的

主管行政管理机关
,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即行政程序 )执行
。

在环境保护方面
,

除了一般的行

政管理机关 (地方各级政府 ) 外
,

主要是由各种环境保护管理机关执行
。

这种处罚 (主要是罚

款 )是许多国家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行为广泛适用的一种制裁措施
。

罗马尼亚
、

西德
、

美国
、

瑞

典
、

匈牙利
、

保加利亚
、

东德
、

苏联等国家
,

都有明确规定
。

四
、

刑事责任
。

这是构成犯罪的行为所承担的刑事法律规定的责任
。

适用到环境保护领

域
,

是对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
,

给他人的生命
、

健康或大量公私物质财富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

行为所采取的严厉制裁措施
。

这也是所有国家都普遍采用的制裁措施
。

各国的刑法和有关环

境保护法规
,

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规定
。

一般说来
,

承担民事责任
,

并不免除对违法者在必要时追究纪律
、

行政或刑事责任
。

追究责任的程序因责任的种类不同而不同
。

在各国之间
,

又因其法律制度
、

传统
、

习惯的

不同而不同
。

在美国
,

行政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关和环境保护局长等官员执行 ;追究民事和刑事

责任
,

则由法院分别按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进行
。

环境方面的民事纠纷也可以通过

双方协商解决
。

在 日本
,

追究刑事责任也须经过法院按刑事诉讼程序审判
,

但追究民事责任的程序则与美

国不同
。

一方面
,

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和法人在受到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损害时
,

都可以向法院提

起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 ; 另一方面
,

根据 1 9 7 0年颁布的《公害纠纷处理法》 ,

在都道府县建立了

公害审查会
,

负责处理本辖区的损害赔偿等公害纠纷
。

公害审查会由都道府县知事

界人士中任命九至十五人组成
,

对于公害纠纷可以进行斡旋
、

调停
、

仲裁或裁定
。

对

社会各

大公害

纠纷
,

是由 19 7 2 年在 日本内阁设置的公害等调查委员会处理
。

这种程序称为准司法程序
。

它

具有花费小
、

解决问题快的优点
。

因此
,

大量的损害赔偿等公害纠纷是由公害审查会和公害等

调查委员会处理的
。

此外
,

在 日本
,

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
“

污染纠纷协议
”
的办法解

决损害赔偿等问题
。

在苏联
,

又是另一种情况
。

对公民
、

集体农庄
、

跨集体农庄组织和企业的损害赔偿
,

由法院

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 ;对其他机关
、

企业和组织的损害赔偿
,

由国家仲裁署按仲裁程序处理
。

行

政处罚
,

根据不同的情况
,

分别由市
、

区
、

镇
、

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的行政委员会
、

专门

的 自然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关和内务机关裁决
。

纪律责任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的 领导 机关决

定
。

罗马尼亚
、

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办法
,

与苏联大体上类似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栩度的发展趁势

无数事实说明
,

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带来的社会
、

经济后果是多方面的
,

极其严重的
。

它危

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

不仅造成大批人员患病
、

死亡
,

而且通过造传危害子孙后代
。

它对

公私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害
,

使社会
、

国家
、

集体和个人蒙受难以计算的物质损失
。

它破坏生态

平衡
,

给国民经济
、

人民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

因此
,

污染和破坏环

境的行为
,

对社会
、

国家和人民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

随着对这种危险性和危害性的加

深认识
,

各国都在对危害环境的违法行为加重追究法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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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在民事责任方面 : 不少国家法律规定
,

加害者不仅在故意或过失地造成殆染潞
的情

况下应负赔偿责任
,

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没有过失也要负赔偿责任
。
日本的《大气污染控

制法》
、

《水质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了无过失责任
。

即 : 工厂或企业由于企业活动而排

放的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造成生命或健康的损害
,

该工厂或企业应负赔偿责任
。

南朝鲜等

国的环境保护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

不仅如此
,

无过失责任现在已经适用到国际污染损害赔偿案件
。

二
、

在行政责任方面的表现是
: 1

.

扩大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适用范围 ; 2
.

增多行政处罚

种类 ; 3
.

加重处罚程度
。

按照苏联有关法律的规定
,

在环境保护方面适用的行政处罚即有警

告
、

罚款以至提议撤销公职人员的职务等七种
。

按照西德的法律规定
,

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行

为的罚款数额
,

近年来最高增茄到了十万马克
。

三
、

在刑事责任方面的主要表现有
: 1

.

扩大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行为给予刑事制裁的范

围
,

增订危害环境罪的具体犯罪构成
。

过去
,

在环境保护方面列为犯罪行为的一般是严重违反

森林保护法规
、

狩猎法规和保护饮用水法规等行为
。
现在

,

许多国家都把违反大气保护法规
、

水资源保护法规
、

矿产资源保护法规
、

防止噪声和振动的法规
、

有害化学品的管理法规
、

处理废

弃物的法规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

也列为犯罪行为
。 19 0 7年开始生效的日本刑法典

,

除对

污染公众饮用水源作了规定外
,

对危害环境罪几乎没有规定
。

对于因污染行为而危害生命
、

健

康的实际案例
,

只是作为故意或过失杀人或伤害罪而予以惩罚
。

但是
,

近二
、

三十年制定或修

订的《大气污染控制法》
、

《水质污染防治法》以及关于保护 自然环境
、

保护鸟类
、

噪声控制等多

种环境保护法律
,

都规定有刑事处罚
。

此外
,
日本还在 1 9 7 0 年专门制定了一项 《关于处罚有

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的法律》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对环境的刑事法律保

护
。

在经过修订的许多环境保护法律中
,

以及各州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中
,

都有关于刑事制裁

的规定
。 19 78 年 9 月联邦政府还向联邦议院提出了一项 《刑法修正案》 (即《环境犯罪惩治法

案 )})
,

将各种危害环境的犯罪构成集中起来
,

形成七条
,

作为刑法典的专门一章
。

从世界范围

来说
,

这是对危害环境罪加以系统化的最先尝试
。

但是它没有包括 自然保护
。

苏联最高苏维埃

六十年代末以来颁布的《土地立法纲要》
、

《水立法纲要》
、

《森林立法纲要》
、

《地下水资源立法纲

要》都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规定
。

在它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里
,

一般都有八至十五条关

于保护环境的规定
。

苏联学者还建议在刑法典中专设一章
,

叫
“

危害环纬罪
” 。

英国
、

美国等国

家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刑事责任
,

也有广泛的规定
。

2
.

对危害环境的犯罪
,

规定越来越严厉的刑罚
。

西德有关法律规定
,

在特别严重的情况

下
,

可以判处十年监禁
。
日本的《森林法》规定的最高惩罚是十年惩役

。
匈牙利的《人类环境保

护法》规定可以判处五年剥夺自由
。

许多国家规定的罚金也相当高
。

3
.

规定刑事制裁不仅在环境和人已经受到损害时适用
,

而且在实施孕育着危险的行为时

也适用
。

西德司法部长格
·

伊
·

福格尔对此论述道 : “
给环境造成的损害

,

常常是一系列导致

环境污染的行为的结果
,

即积累的结果
。
因此

,

刑法在造成损害后才去干预就晚了
,

要证明某

些人参与了造成损害也将会遇到困难
。

刑法对环境的保护应当预防有害行为
,

预防对环境造

成损害
。
因此

,

确立所谓孕育着危险的行为的抽象犯罪构成
,

是适当的
” 。 ①

四
、

在追究责任的程序方面也出现 了一些情况
,

说明在甘危害环境的行为加紧追究责任
:

① 格
`

伊
·

福格尔 : 《
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环境保护的法律调查

》
(苏联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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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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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法律赋予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享有相当广泛的起诉权
。

如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

和《联邦大气净化法 》等法律都规定
,

除个别例外情况外
,

任何公民都可以就违反环境保护法规

的问题
,

对任何人
、

企业
、

美国政府及其机构
,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日本也是这样

。

应当顺便

指出
,

个别国家
,

如英国
,

有所谓行政法对诉讼权的限制
,

规定在修建公路
、

铁路
、

机场等方面
,

对于
“
行政机关允许的合法危害

” ,

受害人不得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

而只能得到补偿
,

说这是为

了公用事业
。

但是
,

这种作法和说法受到了 日本等国学者的批评
,

他们指出
,

不能以
“
公用事

业
”

为借口而破坏环境
,

保护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公用事业
。

其次
,

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
,

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身上
。

如美国密执安州 1 9 7 0 年的环境

保护法规定 ; 原告只须提出表面证据
,

表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为或很可能有污染行为
,

则举证

责任即转移到被告身上
。

这种规定适用到刑事诉讼中
,

就使外国长期以来通行的
“
无罪推定

”

原则发生了动摇
。

日本关于处罚有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的法律明确规定
: “

如果有人伴随

工厂或车间的企业活动排放出损害人身健康的物质
,

仅仅由于这种排放即能致使公众生命
、

健

康发行危险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因该排出而产生上述危险的地区
,

由于同类物质使公众生命
、

健

康发生危险时
,

该危险推定为由此人排出的物质引起
。 ” 西德的最新法律规定也已经不要求原

告提供造成具体损害或具体危险的证据
。

这种与传统的原则和规定相反的重大变化
,

是因为

污染案件涉及到许多科学技术问题
,

由污染造成的损害往往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

因而行为和后

果的因果关系很复杂
,

常常很难证明
,

特别是不可能由原告个人证明
。
因此

,

如果在这类案件

中也要坚持 由原告提出确凿证据的规定和
“
无罪推定

” 原则
,

必然会使原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

位
。

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

而且也不利于防治污染
、

保护环境的事业
。

第三
,

不仅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追究肇事人的法律责任
,

即使没有明文规定
,

只

要对环境造成了危害
,

也可以根据保护环境的一般法律要求追究肇事人的责任
。

从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的角度看
,

这是对传统的
“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

不得处罚
”
的

“

罪刑法定主义
”
的修正

。

五
、

有些 国家规定 了
“
两罚制度

” 。
日本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

是在刑罚部分作为这样规

定的
。
如《大气污染控制法》第 36 条规定

,

除惩罚行为人外
,

对被代表或代理的法人或个人也

应科处各该条所规定的罚金
。

南朝鲜的 (( 环境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

波兰也有
“
两罚制度

”

规定
,

但适用在行政纪律责任方面
。

波兰部长会议 19 6 7 年 9 月 26 日《关于对排放烟尘超过许

可标准的企业确定罚款金额的原则问题》的命令规定 : 在对企业裁定罚款时
,

应同时对企业中

当事的 自然人追究行政纪律责任
。

苏联则泛泛地规定既要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
,

又要追究公

民的责任
。 《苏俄自然保护法》 第 20 条规定 : “

对非法毁灭或损害 自然财富的行为
,

应依法定

程序
,

追究机关
、

企业和团体的领导人以及造成上述损害的其他直接负责人的责任
。 ”
紧接着又

在第 21 条规定 : “
对于非法利用或损坏自然财富的公民

,

得依法定程序
,

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
,

并责令其赔偿损失
。 ” 上述关于

“
两罚制度

” 的规定
,

是为了加强对环境的法律保护
,

是从

环境问题的特点出发的
。

我国关于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资任的规定

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试行 ) 》
,

以及《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等环境保护法规
,

都对违法行

为的责任作了一些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令

,

也包含了若干具体的制裁措施
。

总的来说
,

我国的有关法律法令已经规定
: 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要负责赔偿损失和承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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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责任; 污染和破坏环境的个人要承担纪律贵任
、

行政责任
、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

一。 对环境的污染和损害
,

主要是由工矿企业和有关事业单位不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

任意排放废弃物造成的
。
因此

,

法律首先规定
,

污染和损害环境的单位应负责对受害者赔偿损

失
。

因环境污染和破坏受到损害的公民和单位
,

有权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单位提出赔偿

损失的请求
。

解决赔偿纠纷的程序有四种
: 1

.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自行解决 ;2 气由地方人民政府
、

环境保

护机关等行政管理部门调解或裁决 (即责令赔偿损失 ) ;3
.

通过仲裁程序解决 ; 4
.

通过法院按照

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

近一年多来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积极处理污染损害赔偿纠纷
,

维护了受害者的

合法利益
,

促进了环境污染的治理
。

例如
, 19 8 0 年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

对该市几家工厂任

惫向附近农田排放有毒有害废水
、

使三万多亩小麦绝产或减产的案件
,

作了严肃处理
,

责成有

关工厂向社队赔偿经济损失
,

并限期治理或停产解决污染问题
。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王

娟请求赔偿损失案的处理
,

可以说是
“
无过失责任

”
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贯彻

。 1夕7 8年 7

月 1 日晚
,

青岛化工厂因电器设备遭雷击
,

造成大量氯气外溢事故
。

青岛市房产局机具厂女工

王娟因吸人大量氯气中毒致病
。
化工厂不仅将王娟送人医院治疗

,

承担了一切费用
,

而且经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后
,

对王娟出院后继续治疗过敏性支气管哮喘 (认定由氯气中毒所致)

期间的工资费用等
,

还赔偿了五百元
。

法院这样维护污染受害者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

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单位不仅应负责赔偿损失
,

还应承担行政责任
,

即环境保护机关或地方

人民政府可以对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单位给予批评
、

警告
、

罚款
、

责令停产治理等处罚
。

近一年

多来
,

已有二十多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32 条的规定
,

制定了对污染和危

害环境的单位实行罚款的具体规定
。

罚款范围主要包括排放废水
、

废气
、

废渣
、

粉尘
、

烟尘及噪

声等有面
。

目前
,

行政罚款这种制裁措施
,

已在全国各地广泛适用
。

罚款是行政处罚的主要形式
。

但在实践中其他形式的行政处罚也有适用
。
如北京市人民

政府曾对密云水库管理处擅自砍伐内湖林区洋槐一百亩发出通报
,

予以严肃批评
。

二
、

关于危害环境的公民个人的法律责任
,

我国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

1
.

关于纪律责任
,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 9 57 年批准的《国务

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

该项文件规定的纪律处分有警告
、

记过
、

记

大过
、

降级
、

降职
、

撤职
、

开除留用察看
、

开除八种
。

该文件现在仍然有效
。

我们认为
,

它在环境

保护方面也完全适用
。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应当重视利用这项规定
,

对国家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违法失职行为
,

予以严肃处理
,

保证环境保护法律
、

法令和规章制度

的实施
。

对于该项规定适用范围外的职工
,

在没有其他规章时也应参照该规定处理
。 一

另外
,

近年来在某些条例中规定的
、

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对违法失职的领导人和直接责

任人员扣发部分工资
、

扣发奖金等处分
,

也是纪律处分
,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

2
.

关于行政处罚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早在 19 57 年 10 月 22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里
,

关于保护环境的行政制裁措施就有一些

很好的规定
。
例如

,

对于污损名胜古迹或者有政治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 ; 在禁止渔猎的地区捕

鱼
、

打猎
,

不听劝阻的 ; 在城市任意发放高大声响
,

不听制止的 ;储存
、

运输
、

使用爆炸物品
、

化学

易燃品
,

一

制造
、

购买
、

保管
、

使用剧性毒物
,

不符合安全规定的 ;未经当地政府许可
,

烧山
、

烧荒
,

尚未造成灾害的
,

私 自砍伐竹林树木的
,

损坏苗圃中的树苗的 ;污秽公众饮用的井水
、

泉水或其

详谁健雇诱健笼谁代健雇播争
代

羹众谁
谁

谁
岌
鹰遥藻育

喊
愁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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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水源的 ;在城市内任意堆置
、

晾晒
、

熬煎发恶奥物品的 ;在街道上倾倒垃圾
、

秽物
、

抛弃动物尸

体或者随地便溺的 :故意损害公园和街道两旁的花草树木的
,

等等
,

均分别根据情节轻重
,

规定

了警告
、

罚款
、

拘留等不同处罚
。

虽然在 19, 7 年我国还没有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概念
,

但不能

不承认
,

上述各项规定是非常得当的
。

遗憾的是
,

长期以来
,

直至今天
,

没有引起广泛的重

视
。 19 8 。年已经重新公布这项条例

,

重申它的法律效力
。

我们认为
,

应当充分认识这项法令

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
,

并积极利用这一武器
,

对上述危害环境的行政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制

裁
,

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
。

近年来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关于罚款的规定
,

《森林法》关于毁坏城镇和村旁
、

路旁
、

水旁
、

宅旁树木的
,

毁坏一株要栽活三株的规定
,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 规定的没收渔获

、

没收渔

具
,

等等
,

也是有效的行政制裁方式
,

可以说是对上述条例的补充
,

应当认真执行
。

3
.

关于刑事责任
,

《环境保护法》
、

《森林法》等法规另作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规

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包含有十条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规定

。

其中直接有关的是
: 关于用

危险方法破坏河流
、

水源
、

森林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第 105 条 ; 关于用危险方法致人重伤
、

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第 1“ 条 : 关于违反爆炸性
、

易燃性
、

放射性
、

毒害性
、

腐蚀性

物品的管理规定的第 1巧 条 ; 关于违反保护森林法规的第 1 2 8 条 ; 关于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的第 129 条 ; 关于违反狩猎法规的第 1 30 条 ; 关于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
、

名胜古迹的

第 174 条
。

可以适用到环境保护方面的有
: 关于不服管理

、

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

冒险作业
,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第 1 1斗条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
,

致使公共财

产
、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第 1 87 条
。

此外
,

在特殊必要的情况 下
,

还 可 以根据

第 7 9 条的规定
,

适用类推的原则
。

根据以上规定
,

司法机关已经开始对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 19 7 9 年 10 月

27 日
,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对擅离工作岗位
,

造成二十八吨氰化钠溶液跑出
,

严重污染附近

水域
,

致使三十六人中毒和鱼
、

贝大批死亡的苏州人民化工厂工人张长林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

在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罪行给予刑事制裁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 19 80 年 7 月 1 日

,

陕西省洋县人

民法院在岳坝自然保护区的华阳
,

对打死大熊猫的笋凤荣
、

叶建庆进行了公开审判
,

分别判处

二犯有期徒刑一年半和六十元罚金
。 198 1 年 2 月 3 日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根据该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的公诉
,

对在玉渊潭公园打死野生白天鹅的赵永明
,

判处了拘役三个月
,

并没收其

枪支和子弹
。

这些是运用刑法保护野生珍贵动物的最初案例
。

在用刑法保护风景区方面
,

可

以举出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 19 8 0 年 6 月 10 日
,

对多次偷砍国有林木
、

偷拆长城砖石
,

破坏

八达岭风景区的王禹阳和王富宽的审判
,

结果判处王富宽有期徒刑一年
、

王禹阳有期徒刑六个

月
。

至于说违反森林保护法规的案件
,

一年多来
,

司法机关向一千多人追究了刑事责任
。

实践

证明
,

刑法对保护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
。

4
.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公民
,

也要按照民法的一般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

总之
,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
,

已经作了一些规定
,

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
,

但是很不完备
。

主要问题是各种责任的界限不清楚
,

制裁措施不

统一
,

处理纠纷的程序不明确
,

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空白点
,

法律尚未加以规定
。

所以
,

我们认为应

当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

总结实践经验
,

制定和补充修改相应的法律法令
,

建立起一套对违反

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制度
,

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方面的司法工作
,

切实健全环境

保护领域的法制
,

保证在现代化建设中为人民创造清洁
、

安静
、

舒适
、

优美的生
,

占和劳动环境
。


